
附件 2

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申报材料填写说明

1.科名：申报品种所属科，以《中国植物志》为准（网络版 http://frps.iplant.cn/），

中文表示。

2.属名：申报品种所在属，以《中国植物志》为准（网络版 http://frps.iplant.cn/），

中文表示。

3.种名：申报品种所属种，以《中国植物志》为准（网络版 http://frps.iplant.cn/），

中文表示。

4.学名：申报品种所属种拉丁名，以《中国植物志》为准（网络版

http://frps.iplant.cn/），种间杂交用“种”×“种”表示，前为母本，后为父本。

5.申报品种名称：命名应符合国家标准《草品种命名规则》GB/T 30394-2013相

关条款规定。

6.申报单位：申报单位之间用“/”隔开，数量不超过 5个。

7.申报人：申报人之间用“/”隔开，数量不超过 5个。

8.是否转基因品种：申报品种如是应用转基因技术将有特殊经济价值的基因引入

植物体内，从而获得高产、优质、抗病虫害等性状的转基因植物新品种，则应选

是，反之选否。

9.品种用途：申报品种的用途，主要包括牧草即以饲喂家畜为主的饲草。

10.品种类别：按照申报品种来源可分为育成品种、野生栽培品种、地方品种、

引进品种。

（1）育成品种指经过一定的育种程序，按照育种目标选育形成的，与种内其它

品种在一个或数个特征特性上有明显区别的新品种。

（2）野生栽培品种指采集于野生状态下的种质资源经驯化栽培成功，并具有利

用价值的品种。

（3）地方品种是在某一地区长期栽培（至少 30年），适应当地气候和土壤条件，

具有良好经济和生态价值的品种。

（4）引进品种是从国外引进且已在国外审定或登记的，在国内试种成功并具有

优良性状和利用价值的品种。



11.是否首次申报：申报品种为第一次申报的选择“是”，曾申报但未通过评审

的选择“否”。

12.繁殖方式：申报品种繁殖方式分为“有性繁殖”、“无性繁殖”和“有性、

无性繁殖皆可”。有性繁殖指品种推广利用中主要用种子来种植；无性繁殖指品

种结实差或几乎不结实，在推广利用过程中只能选择根、茎、叶等营养器官繁殖；

有性、无性繁殖皆可指品种既可用种子推广，也可用根、茎、叶等营养器官繁殖

利用。

13.种子千粒重：“繁殖方式”选择“有性繁殖”或“有性、无性繁殖皆可”时

必填。测定方法按照国家标准 《牧草种子检验规程 重量测定》GB/T 2930.9执

行。

14.净度：“繁殖方式”选择“有性繁殖”或“有性、无性繁殖皆可”时必填。

测定方法按照国家标准 《牧草种子检验规程 净度分析》GB/T 2930.2执行。

15.发芽率：“繁殖方式”选择“有性繁殖”或“有性、无性繁殖皆可”时必填。

测定方法按照国家标准 《牧草种子检验规程 发芽试验》GB/T 2930.4执行。

16.品种用途及优势概述（限 200个字符）：说明申报品种的主要用途及在生产

性能、品质性状等方面与同种其他品种相比较的突出优势。

17.选育（驯化、整理或引种）目标（限 200个字符）：

（1）育成品种应描述选育目标，野生栽培品种应描述驯化目标，地方品种应描

述整理目标，引进品种应描述引种目标。

（2）牧草的选育（驯化、整理）目标一般包括丰产性（营养体、种子）、抗逆

性、抗病虫性、早熟、晚熟、饲用品质等一个或多个指标。

（3）申报品种为引进品种的应说明将其引入我国种植的主要目的及其与国内同

类品种相比的主要优势。

18.亲本或品种来源（限 200个字符）：育成品种应明确介绍主要亲本的来源（包

括品种或材料的名称、来源地、获取的方式等），通过审定的亲本应使用公告的

审定名称；野生栽培品种应明确说明野生资源采集地和时间；地方品种应明确说

明品种来源地；引进品种应明确说明品种原产国、审定或登记的国家和时间、品

种权人（公司或育种家）等基本情况。

19.选育（驯化、整理或引种）过程概述（限 500个字符）：



（1）育成品种应简述选育工作起止年份、亲本来源、育种方法、选种圃情况等；

（2）野生栽培品种应简述野生资源采集时间、地点、驯化方法等；

（3）地方品种应简述来源地、栽培历史、栽培地区、现有栽培面积等；

（4）引进品种应简述引入国内的时间、引种试验起止时间、地点等。

20.品种特征特性（限 300字符）：应简述申报品种自身的植物学特征和生物学

特性，不得用其所属植物种的特征特性代替。

（1）植物学特征描述内容：生活周期（一年生、多年生、越年生或二年生）、

生活型（草本、藤本或灌木）、植株形态高度，根（形态等）、茎（长度、有无

根状茎或匍匐茎等）、叶（叶型、长宽、叶色、叶柄等）、花（花序类型、长度、

颜色等）、果（果实类型、形状、大小等）、种子（形状、大小、颜色、千粒重

等）、授粉方式（自花授粉、异花授粉、常异花授粉、无融合生殖等）、繁殖系

数（种子产量或营养繁殖体产量）等。

（2）生物学特性描述内容：适宜生长的气候和土壤条件、抗性、再生性、生育

期等。

（3）育成品种和野生栽培品种还应说明与亲本的差异。

21.品种比较试验情况（限 300个字符）：应至少说明品比试验承担单位、起止

时间、地点、对照品种、测定的指标和试验结果（牧草的干鲜产草量、抗性等），

重点说明申报品种和对照品种的差异。

22.需鉴定的抗性指标（限 100个字符）：以某一个或某几个抗性（如抗寒性、

抗旱性、耐热性、耐盐性、抗虫性、抗病性等）为选育目标的须填写此项，并推

荐抗性鉴定对照品种。

23.栽培管理技术要点及利用方式（限 300个字符）：应突出与同种植物其他品

种一般栽培管理措施的区别，按播种期（栽植期）、播种方法、株行距、播种量、

播种深度、关键田间管理措施（如施肥、浇水、病虫害防治等）、主要利用方式

和注意事项等顺序介绍。

24.适宜推广区域（限 150个字符）：应明确申报品种适宜推广区域的气候条件、

区域范围等。适宜推广区域为布置区域试验点的重要依据。

25.建议对照品种（限 100个字符）：建议对照品种要符合《草品种审定技术规

程》GB/T 30395-2013相应条款规定，原则上应为通过国家级审定的品种。如国



家级审定品种中无适宜对照，可推荐省级审定品种作为对照，但须注明审定编号

和选择的原因。

26.备注（限 300个字符）：简要表述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27.植物学特征照片：通过系统上传（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为宜），

上传文件数量不得超过 1个，应包括申报品种单株、群体、根、茎、叶、花、果

实、种子（或营养繁殖体）照片，其中单株照片应尽量包括花序和根部。照片必

须清晰且重点突出。

28.选育报告：申报品种为“育成品种”的必须通过系统上传（PDF文档或WORD

文档，PDF文档为宜），上传文件数量不得超过 1个。报告应主要包括育种目标

（有明确育种目标，如牧草或种子高产、早熟、抗旱、耐盐、品质改善等）、亲

本来源（清楚介绍亲本或其他选育材料及其来源）、育种方法（选择育种、杂交

选育、诱变育种等）、选育过程（每代选育工作起始时间、如何开展、选取指标、

筛选标准及单株或株系数目、选育技术路线图等）、新品系与亲本在目标性状上

的比较结果、植物学特征（申报品种的科属种及其根、茎、叶、花、果实、种子

的具体特征；申报品种与亲本不同的特征）、生物学特性（适宜区域、抗性、生

育期等）、主要农艺性状（物候期、越夏冬率等、鲜干草产量、种子产量等）、

栽培管理技术要点（播种期、播种方法、播种量、播种深度、施肥、灌溉、病虫

害防治等内容）及收获利用（利用方式、收获时间、留茬高度等）等内容。

29.栽培驯化报告：申报品种为“野生栽培品种”的必须通过系统上传（PDF文

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为宜），上传文件数量不得超过 1个。报告应包括

原始野生种质资源采集情况（生境条件、时间、资源份数等）、栽培驯化目标（有

明确的驯化目标，如驯化改良种子的落粒、硬实、发芽或成熟不整齐、低产等某

一或多个不良野生习性；牧草或种子高产、早熟、耐盐、植株直立等）、栽培驯

化方法、栽培驯化过程（每代驯化开始时间、选取指标、如何开展、技术路线图

等）、新品系与原始群体在目标性状和结实率（或种子产量）上的比较结果、植

物学特征（申报品种的科属种及其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的具体特征；申

报品种与原始群体不同的特征需明确写清）、生物学特性（适宜区域、抗性、生

育期等）、主要农艺性状（物候期、越夏冬率等、鲜干草产量、种子产量等）、



栽培管理技术要点（播种期、播种方法、播种量、播种深度、施肥、灌溉、病虫

害防治等内容）及收获利用（利用方式、收获时间、留茬高度等）等内容。

30.整理研究报告：申报品种为“地方品种”的必须通过系统上传（PDF文档或

WORD文档，PDF文档为宜），上传文件数量不得超过 1个。报告应包括品种

来源（来源地、栽培历史、面积、区域等）、整理研究过程（整理研究目标、收

集基本情况、工作起始时间、如何开展等）、植物学特征（申报品种的科属种及

其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的具体特征；申报品种与同种其他品种不同的特

征需明确写清楚）、生物学特性（适宜区域、抗性、生育期等）、主要农艺性状

（物候期、越夏冬率等、鲜干草产量、种子产量等）、栽培管理技术要点（播种

期、播种方法、播种量、播种深度、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内容）及收获利

用（利用方式、收获时间、留茬高度等）等内容。

31.引种报告：申报品种为“引进品种”的必须通过系统上传（PDF文档或WORD

文档，PDF文档为宜），上传文件数量不得超过 1个。报告应包括引种目标（明

确引入我国的主要目的，如与市场中同类国内外品种相比的主要优势）、品种来

源（申报品种的育成国家或企业、审定或登记的国家和时间、当前实际品种权人

等基本情况）、引种过程（时间、来源、引种试验结果、引种技术路线图等）、

植物学特征（申报品种的科属种及其根、茎、叶、花、果实、种子的具体特征；

申报品种与同种其他品种不同的特征需明确写清楚)、生物学特性(适宜区域、抗

性、生育期等）、引种试验（试验具体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试验材料、试验

地点时间、试验设计、测定指标及详细方法、试验结果和结论等）、主要农艺性

状（物候期、越夏冬率、鲜干草产量等）、栽培管理技术要点（播种期、播种方

法、播种量、播种深度、施肥、灌溉、病虫害防治等内容）及收获利用（利用方

式、收获时间、留茬高度等）等内容。

32.品种比较试验报告：全部申报品种均需通过系统上传品种比较试验报告（PDF

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为宜），上传文件数量不得超过 1个。报告应包

括试验承担单位、试验具体负责人姓名及联系方式、试验布置行政区域、试验地

概况、试验材料（须说明对照品种，其中申报“育成品种”和“野生栽培品种”

的，试验对照品种应至少包括亲本或原始群体）、试验设计（小区面积、小区布

置、重复数等）、试验起止时间、播种情况（播种时间、方法、播种量、播种深



度等）、田间管理（施肥时间、肥料种类、施量、灌溉时间、灌水量、病虫害发

生和防治情况等）、测定指标和方法（如测产方式、测产面积等）、试验结果与

分析（牧草包括干鲜草或种子产量、生育期、抗性等）。牧草产量结果应进行方

差分析，并用新复极差法进行多重比较。各项要求必须符合国家标准《草品种审

定技术规程》GB/T 30395-2013。

33.品种比较试验照片：通过系统上传（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为宜），

上传文件数量不得超过 1个。提供的田间品种比较试验照片必须同时包括申报品

种和对照品种，照片清晰。

34.野生分布证明：申报“野生栽培品种”必须的通过系统上传申报材料野生分

布的证明文件（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为宜），上传文件数量不得

超过 1个。证明文件由县级（含）以上农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畜牧技术推

广部门出具，说明申报品种所属植物种在申报者声称的种源地（采集地）是否有

野生分布、是否同意申报者申报该品种参加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

35.知情同意书：申报“地方品种”的必须通过系统上传（PDF文档或WORD文

档，PDF文档为宜），上传文件数量不得超过 1个。由种源地县级（含）以上农

业农村行政主管部门或省级畜牧技术推广部门出具，说明申报品种在当地的栽培

历史、主要栽培区域、现有栽培面积及是否同意申报者申报该品种参加国家草品

种区域试验。

36.授权书：申报“引进品种”的必须通过系统上传（PDF文档或WORD文档，

PDF文档为宜），上传文件数量不得超过 1个。品种所有权单位须授权全部申报

单位申请参加区域试验的授权书。授权书应为中英文对照，内容至少包括：授权

方拥有申报品种所有权的证明或承诺；申报品种在国外审定或登记的基本情况

（审定或登记组织或机构、年份等）；明确同意申报者向全国畜牧总站（National

Animal Husbandry Service）申请参加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National Herbage

Cultivar Regional Trial）；授权方愿意承担由此授权产生的相关责任；授权有效

期及授权书签署日期。授权中英文对照内容不一致的为无效授权。授权书中授权

方仅提及同意申报者代为向全国畜牧总站申请参加国家草品种区域试验。

37.在国外已审定登记的证明材料：申报“引进品种”的必须通过系统上传在国

外已审定登记的证明材料（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为宜），上传文



件数量不得超过 5个，主要包括品种审定登记证书复印件、或在线查询的网页截

图（含网址）、品种所有权证明、经品种所有权人签章同意申报国家草品种区域

试验的中英文说明等材料。

38.申报品种检疫证明材料：申报“引进品种”的必须通过系统上传申报品种检

疫证明材料（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为宜），上传文件数量不得超

过 1个。申报品种引种试验所用种子批次的植物进出口检疫证明材料。

39.历次申报未通过的专家反馈意见及答复：“是否首次申报”栏选择“否”的

必须通过系统上传（PDF文档或WORD文档，PDF文档为宜），上传文件数量

不得超过 1个。提供历次申报未通过的专家反馈意见原件截图，及针对反馈意见

的逐条答复，并说明答复依据。

40.其他相关材料：各种与申报品种相关的其他材料，如研究论文、营养检测报

告等。申报品种为牧草品种的，其所属植物种属不在《草种管理办法》规定的主

要草种（苜蓿、沙打旺、锦鸡儿、红豆草、三叶草、岩黄芪、柱花草、狼尾草、

老芒麦、冰草、羊草、羊茅、鸭茅、碱茅、披碱草、胡枝子、小冠花、无芒雀麦、

燕麦、小黑麦、黑麦草、苏丹草、草木樨、早熟禾等）范围内的，需在国家草品

种区域试验结束后由第三方完成动物饲喂试验报告提交全国畜牧总站。

申报品种为转基因品种的，必须上传农业农村部颁发的该品种农业转基因生

物安全证书。

41.申请人声明：申请人必须本人签字。多个申请人时，从左至右逐个签字。无

本人签字的不被认作申请人之一。

42.申请单位审核：申请单位必须加盖与申请单位名称一致的公章。多个申请单

位时，从左至右（可分行）逐个加盖公章。未加盖公章的不被认作申请单位之一。


